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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:胡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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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5年6月 8 日
發文字號:營陽環字第 1051002084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言:鑑於過來本園轄內之建築工程工地公安事件頻仍，患言青責

公會轉去口所屬會員加強工地自主管理，落實法定權責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按「建築物施工場所，應有維護安全、防範危險及預防火

「建築物施工時，其建築材料、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。」

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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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承造人

在建築物施工中，不得損及道路，溝菜等公共設施;如必

須損壞時，應先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，並規定施工期間

、及機具之堆放，不得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。」

之維護標準與責任，及損壞原因清失後之修復責任與期限

，始得進行該部分工程。」分別為建築法第 63條、第 64條

及第 68條所明文，次按本處104年7月 20 日管陽環字第 1046

002372號公告建築物施工管理規定參照臺北市建築物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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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執行;是為維護建築工程

工地施工品質及公共安全，承造人、監造人及專任工程人

員自應克盡工地督辦責任、落實自主管理以防範未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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